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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增加定額罰款條例)的意見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 

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易志明主席以及各位委員 

  

易主席以及各位委員，您們好！ 

本會對政府提出大幅增加(定額罰款條例)的擬議，深表遺憾以及強烈反對！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政府至今都沒有足夠的停車位置，提供給運輸業界在日間裝卸貨物

和晚上下班停泊車輛之用。 

香港是一個物資流通的繁華大都會，很多物品都必須要門對門的適時配送，尤其是(面到面)

重型車輛的中轉載運和(點到點)輕型車輛的城市配送。但目前很多地方根本沒有足夠給運輸

車輛裝卸貨物和晚上停泊的位置，可以說是任由業界自生自滅。對此，我們商會是深表遺憾！ 

在此，我們商會提出簡約的建議；希望香港政府的官員、閣下以及擬議決議案小組的各位委

員重點考慮下列短期的措施與長遠性規劃。 

一是短期臨時應急措施，可以考慮是在各不妨礙市民的地區尋找一些路段，在晚上開放給予

商用車輛停放，舒緩停車位置不足之困，目前是有此舉措，但是不足及不均！另外，必須在

商業區設置一些裝卸貨物的地點，方便運輸界上落貨物之用，避免業界車輛因為缺乏上落貨

物的停泊位置，而産生違法的停泊行為。上述的措施完善後才推出增加定額罰款之款則，相

信廣大市民和業界人士都會欣然接受。 

二是政府應該詳細硏究及作出長遠性的規劃，按照各個商業地區裝卸貨物的額度以及晚間車

輛停泊的需求量，作出適當的規劃，提供足夠的停泊位置，才能避免車輛的違法行為。另外，

對物流行業的一些後勤用下地，包括；貨櫃場、商用車停車場、維修廠、輪胎廠及油站等等，

必須有整體前瞻性的規劃。 

最後，呼籲警察部門不要在三更半夜對一些不妨礙市民的車輛發出違例告票，停止這些矯枉

過正的行為。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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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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